
采购项目需求

一、项目背景

《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指出“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

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为全面落实国家城市更新行动要求，结合深圳

实际，积极探索城中村自主更新改造，为深圳构建多元共治的可持续更新模式提

供研究技术支撑。

二、技术要求

（一）项目内容

1.典型样本选取

结合国家城市更新行动及城中村改造政策导向，梳理深圳城中村现状特征、

相关政策与空间规划导向，明确城中村自主更新改造模式适用特点，并选取典型

研究案例样本。

2.可行性研究

根据上层次规划要求，从经济、社会及空间规划等方面开展可行性研究，分

析影响城中村自主更新改造项目推进的关键性问题，研究实施的可行性。

3.实施路径建议

衔接国家、广东省、深圳市城中村改造、低效用地等方面的政策，结合国内

其他城市城中村等自主更新改造相似经验，提出深圳市城中村自主更新改造实施

路径及相关建议。

（二）预期成果

工作最终成果为：《深圳市城中村自主改造模式研究报告》，中标人应以纸质

材料并附 word 或 pdf 文件形式向采购方提供最终成果。

（三）人员要求

1.人员安排要求

（1）项目负责人和团队成员需具有丰富的城市更新、城中村领域相关研究

经验和职称。

（2）须组建不少于 6名的项目团队（含项目负责人）。



2.项目组织实施要求

（1）签订合同后，中标方项目负责人应尽快组织项目成员拟定具体的项目

实施方案。

（2）采购方有关人员参与专题讨论和研究，掌握项目实施进度。

★三、商务要求（注：以下商务要求条款均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投标时不得

负偏离，否则按投标无效处理）

（一）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9个月内，根据实际进度经双方协商同

意后可进行调整。

（二）项目进度安排

1.资料收集及整理阶段：3月；

2.项目研究及编制阶段：4月；

3.成果评审及验收阶段：2月。

在保证服务期限的前提下，具体阶段时间根据合同签订时间可进行适当调整。

（三）付款方式

项目采用分三期付款方式：

首期：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采购方在收到中标方开具的发票后 10 个工

作日内，向中标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50%；

中期：中标方按照合同约定提交初期成果，采购方在收到中标方开具的发票

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中标方合同总价款的 30%；

末期：中标方按照合同约定提交全部成果并通过最终成果验收后，采购方在

收到中标方开具的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中标方合同总价款的 20%。

注：以上付款方式为暂定支付方式，具体支付方式以合同约定及财政实际支

付进度为准。

（四）项目验收要求

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对中标人提交的最终成果组织评审，最终成果验收合

格的标志为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审查批准及专家评审会议评审通过。

（五）投标报价



1.项目服务价格上限：本服务项目的控制金额为人民币 39 万元整，参加单

位的报价不可高于控制金额，否则参加单位的投标文件视同无效。

2.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利润，由投

标人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标，报价总价作为中

标人与采购人签订的合同金额，合同履约期限内不作调整。

3.投标人应当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

报价投标。

4.投标人的报价，应当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

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

5.投标人应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

任何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6.投标人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补偿，否则，除可能遭到拒绝外，还

可能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采购人的项目投标。投

标方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报价的风险。

7.投标人应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评审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

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方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

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

明材料；在此情况下，投标人仍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

作为无效投标处理。（评审委员会成员对投标方提供的说明材料判断不一致的，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评审委员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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